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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碳排放相关标准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健全。对碳排放标准的研究脱胎于环境标准，通过对比研究，发

现目前碳排放标准在司法中运用少，但其与传统环境标准的天然相合性使得其对我们研究碳排放标准在

司法实践中的功能有不少借鉴之处。通过对比可发现，碳排放标准有科学实用性及行政规范性，但缺乏

法律拘束力。本研究选择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研究桥梁并分析相关案例，发现碳排放标准在司法实践中

具有事实认定、性质界定、解释补充功能。基于碳排放标准自身特质的延伸，还有社会引导、完善立法

功能。兼顾审视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以助推碳排放标准体系完善，使得碳排放标准与司法实践相互促进，

为更好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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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carbon emission-related standard system is gradually being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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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arbon emission standards is derived from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Through compar-
ative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carbon emission standards are rarely used in the judiciary, 
but its natural compatibility with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makes it have a lot of refer-
ences for us to study the function of carbon emission standard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rough com-
parison, it can be found that carbon emission standards are scientific, prac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normative, but lack legal constraints. In this study, pollutant emission standards were selected as 
a research bridge and analyzed relevant cases, and found that carbon emission standards have the 
functions of fact determination, nature definition and supplementary interpretation in judicial prac-
tice. Based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 emission standards, there is also the 
function of social guidance and improvement. To examine the problems in judicial practice to boos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arbon emission standard system, so that carbon emission standards and 
judicial practice promote each other, so as to better achieve the goal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
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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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9 月，我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1]。
双碳目标的提出明确了我国需要加快节能降碳步伐，大力发展绿色技术，占据国际标准技术规范的制定

话语权。2021 年 10 月，《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也明确，要健全双碳标准，尤其是

制定重点行业和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标准[2]。 
《纲要》发布一年多来，我国碳排放相关标准体系也在逐步建立健全，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上以“碳排放”为关键词检索，发现“碳排放”相关标准 57 条，未被废止的现行标准有 46 条。

由于该平台提供的标准不涉及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工程建设方面的国家标准，故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检索，可看出碳排放相关标准多达百余条，更有直接以“碳

排放”命名的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可以说，碳排放标准规范体系在我国已

经初步建立。当下社会大环境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追求，使得不少企业单位大力发展节能降碳技术，

或是通过碳汇碳市场等方式实现碳排放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纠纷。法律滞后性必然

影响此类纠纷的协调解决，在此借鉴对环境标准的司法适用，以期对碳排放标准的司法适用形成参考，

探究碳排放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功能，有助于法院解决无法律明确规定却又客观存在的碳排放纠纷，同

时在实践中运用相应标准也有利于对标准查缺补漏，促进碳排放标准的完善，构筑健全的碳排放标准体

系。 

2. 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其司法适用分析 

2.1.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释义及现状 

污染物排放标准隶属于环境标准，依照《环境标准管理办法》(1999 年)第 3 条规定，环境标准

(Environmental Standards)是为保护人群健康、社会物质财富和维持生态平衡，对大气、水、土壤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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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污染源、监测方法以及其他需要所制订的标准。具体可以区分出五个维度的环境质量标准，分别

是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监测方法标准、环境标准样品标准、环境基础标准。 
环境标准在我国由生态环境部颁布及管理，通过查看生态环境部官方网站(https://mee.gov.cn/)，通过

“首页–生态环境标准–标准文本”浏览路径，可以查看我国生态环境标准，现行标准共有 1678 条，数

量极其庞大，运用领域范围广。在保护或整治所涉客体方面，包括水、大气、噪声、土壤、固体废物与

化学品污染、核辐射与电磁辐射等不同类别污染物；在环境保护程序上面，包括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

可、污染防治技术、环境监测方法及规范等方面的标准。 

2.2.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司法适用动态 

2.2.1. 数据分析平台及研究口径选择 
本研究通过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https://data.court.gov.cn/pages/newIframe.html)进行分析。鉴于目前

几乎没有案例以涉碳标准作为案件的事实认定或是裁判理由，同时又考虑到“污染物排放标准”与“碳

排放标准”有天然相似相合性，该种相合性并非仅仅是名字上的相似，还包括对排放物的限制性管制，

故通过选取“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检索关键词，研究分析污染物排放标准近十年的司法实践动态，在

一定程度上对碳排放标准的司法适用有借鉴指导意义。 
在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https://data.court.gov.cn/pages/newIframe.html)，事实认定部分以“污染物排

放标准”为关键词，不限制案件类型以及案由，检索 2012~2022 年期间案件情况。检索结果及梳理如下。 

2.2.2. 检索结果及整理 
通过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共检索到相关案件 3872 例。案件类型涉及刑事、行政、民事以及极少的

执行案件。就案由而言，近半数是刑事案件中的污染环境罪，其余则是行政处罚、罚金或其他民事纠纷。

争议焦点多集中与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与缓刑适用与否。现针对检索出的案件，就案由分布、案件类型、

案件审级分布、争议焦点等整理分析如下： 
1) 案件基本情况 

 

 
Figure 1.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the causes of action 
图 1. 案由分布图 

 
通过图 1 案由分布，可以看出，以“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案件事实认定的案件中占比最大的是环

境污染罪，达 45.20%，其次是行政处罚(19.86%)、罚款(5.68%)、买卖合同纠纷(5.60%)、承揽合同纠纷(2.48%)
以及其他(21.18%)。 

通过图 2，就案件类型分布来说，近一半案件属于刑事案件，且主要是“污染环境罪”，其次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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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与罚款，最后才是合同纠纷等民商事案件。刑事案由与行政案由占据大多数，这也与环境司法

本身的公益性质有关系，污染具有社会属性，环境质量标准实质上是公众环境权益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

的取舍平衡[3]，对受污染环境进行保护往往是自公权力干预开始，故行政处罚案由案件数量众多也不难

理解，同时，若仅仅是行政处罚，实际上无法阻止部分企业无序污染扩张的形势，为达到保护公民健康

及生态环境的根本目的，通过最为严厉的刑事手段对其进行调节也是必要的。 
 

 
Figure 2.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the case types 
图 2. 案件类型分布图 

 

 
Figure 3.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the trial level 
图 3. 审级分布图 

 
通过图 3，可看出 2012 年至 2022 年，相关案件超九成是一审结案。再审案件有 4 件，其中仅有 1

件行政案件，剩余为民事案件。再审案件均在事实认定上采纳了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等作为事实认定依

据，且在裁判理由中说理部分也有所体现。 
2) 案件审判情况 
由图 4 可以看出，随着级别的升高，不同层级法院所涉案件审理数量减少，没有最高人民法院审理

的案件。高级法院审理案件占比最小，仅有 34 例案件，其中在高级法院进行民事一审的案件有 2 例，其

中 1 例以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其案件事实认定基准，另 1 例在裁判文书中说理部分，以污染物排放标准

为基础为当事人设置了环境影响报告义务，以此推定当事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在事实认定上，污染物

排放标准被双方当事人及法院采用，并以其作为诉辩事实或说理条件，法院在裁判理由上，也认可当事

人双方举证的相关排放标准作为判定当事人行为合规与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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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the trial court level 
图 4. 审理法院层级分布图 

 

 
Figure 5.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rticles of the law (Unit: case) 
图 5. 适用法条分布图(单位：件) 

 
通过图 5，适用数量排名前十的法条依次为：刑法第 338 条(污染环境罪)、刑法第 67 条(自首)、两高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 条(“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刑法第 52
条(罚金的判处)、行政诉讼法第 97 条(强制执行)、刑法第 72 条(宣告缓刑)、刑法第 73 条(缓刑考验期)。
不难看出，污染环境罪的判定引用了大量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进行佐证与判断，而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

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罪刑法定原则下，搭建起了刑法与污染物排放标准之间的桥梁，

使得污染物排放标准等规范性文件获得法律上的效力。 
再进一步限缩数据检索条件以探索民事案件中法条适用情况，可以看到适用最多的是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判决未履行的迟延履行金支付)，说明不少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关案件中，判决的履行是非常难的，

笔者推测是因为环境致损的监测监督在实践中存在操作难度，侵权方可能迫于司法权威接受判决，但内

心底层对于损害赔偿数额并不认可，实质上导致大量迟延履行或不履行的情况。 
对于争议焦点问题，通过图 6 可以直观感受到，排名前十的争议焦点依次为：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

(1453 件)、是否适用缓刑(624 件)、合同履行争议(95 件)、单位犯罪的认定(67 件)、是否构成污染环境罪

(65 件)、违约金争议(64 件)、因果关系争议(50 件)、劳动补偿金争议(43 件)、支付争议(38 件)、社会公共

利益的争议(34 件)。主要焦点首先集中在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及是否适用缓刑，然后便是合同履行争

议、单位犯罪的认定、污染环境罪构成、违约金争议、因果关系争议、劳动补偿金争议、支付争议以及

社会公共利益争议。可以合理推断在涉及污染物排放标准案件中，就主体而言，责任人员认定是一个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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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巨大的问题，客体上来说赔偿的形式、金额也是焦点问题，同时损害存在与主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也是众多案件存在的疑难问题。 
 

 
Figure 6.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the controversial focus (Unit: case) 
图 6. 争议焦点分布图(单位：件) 

2.3. 由污染物排放标准到碳排放标准 

环境标准最早运用于行政诉讼领域，其中污染物排放标准更是强制性标准，我国多采用法条授权，

以《标准化法》为核心建立起一套标准化规范体系。但不能简单地把强制性技术规定认定为行政法规，

除了强制性国家标准具有强制效力外，地方与其他标准仅具有推荐性效力，不属于严格的法律体系中的

规范。技术标准可被看成一类专业化的规范性文件[4]。 
而碳排放标准脱胎于环境标准，是环境标准在双碳目标指导下的具化产物，环境标准与碳排放标准

有目标一致性，污染物排放标准与碳排放标准具有形式类似性。任何关于碳排放标准的研究必然无法脱

离对环境标准的研究，尤其是与碳排放标准具有天然相合性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正是由于目前没有援引

碳排放标准的裁判案例，使得本研究具有价值。前文对环境标准中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作大数据分析，及

对环境标准的司法动态探析，有助于为未来双碳政策下即将迎来大量应用的碳排放标准提供司法适用应

然样态，以司法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3. 碳排放标准及其性质 

3.1. 碳排放标准释义 

我国 2018 年实施的《标准化法》第 2 条第 1 款对标准的定义是指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社会事业

等领域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显然，标准是经济社会活动与发展的技术支撑，也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5]，是技术性规范，标准化过程是科学技术与对事实的价值判断相融合的过程[6]。
我国碳排放标准的文件最早可追溯到 2012 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发改气候[2012] 1668 号)，两年后国务院批复文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 年)》，其中对二

氧化碳排放比例的降低提出了要求，同一时间，国家发改委也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发
改[2014] 17 号)，该《暂行办法》只是框架性的构建，并未明确具体操作细则，但对碳排放标准的规定已

经可窥一二。 

3.1.1. 由事实标准向政府标准过渡 
虽然双碳目标的推行是由政府主导，但是就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中国模式”而言，具体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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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制度必然不可能直接由政府强制辐散到全国，惯常做法是优先推行试点，确实可行后再逐步铺开[7]。
早在 2011 年，北京等七省市已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提前开始探索全国碳市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

现有碳排放标准主要为事实标准，这是因为目前的碳排放标准基本上是各行业响应国家号召，在行业内

部或者地方实行的，行业或地方能制定并实施的标准，尤其是一些事实上占据行业垄断地位的企业。比

如中国石油集团，其作为化工行业的领头羊率先制订《甲烷排放管控行动方案》，强化甲烷减排管控，

积极参与碳市场建设，通过自己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优势来推行相应的碳排放标准，既能顺应时代大背景，

又能继续在这一趋势上占据领头地位，加强其市场主导性。 
但随着碳排放标准数量逐步增加，碳市场以及碳排放标准体系建设的客观需求存在，制定政府标准

的必要性被提上日程。政府标准又叫公权标准，是政府主导的，由具有相关权限的行政部门(比如生态环

境部等)，通过一定程序制定批准及发布的，指导相应行政机关及行业人员的行为准则[8]。通常而言，此

类标准是通过多方协调，且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而政府相关行政部门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往往以

相应标准作为参照执行依据[9]。 

3.1.2. 推荐性标准而非强制性标准 
我国《标准化法》第 2 条第 3 款规定，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是推荐性标准。目前对碳排放标准，我国尚无现行国家标准。截止至 2022 年 12 月 2 日，通过全国标

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检索，以“碳排放”为关键词进行标准检索，符合条件结果有 56 个。其中国家标准

计划 10 个，7 个已经终止，剩余 3 个分别是：《平板玻璃企业碳排放计量监测技术规程》(20161882-T-303)
正在审查，《企业碳排放管理信息披露要求与指南》(20173635-T-303)正在征求意见，《单位产品(服务)
碳排放限额编制通则》(20192398-T-303)正在完成批准程序。剩余的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46 个中，45 个

均为推荐性标准，仅有《固定污染源一氧化碳排放标准》(DB13/487-2002)为强制性标准。 
若扩展到传统环保领域，生态环境部公布的传统污染物排放国家标准多达百余部，虽然也是与双碳

目标一致的环保标准，但是它们在实践识别中，很难被归于碳相关标准进行适用。现有裁判案例多将传

统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放在裁判文书的裁判理由部分用作说理 1。而非直接用作事实认定，这也是本文强调

碳排放标准目前并非强制性标准的原因。 
基于标准的定义以及前述碳排放标准的分析，本研究拟对碳排放标准进行定义：碳排放标准是国家

对气体、液体、固体以及能量性(噪音、光等)物质中涉碳物质的排放限量规定，是科学技术与社会价值判

断相融合的双碳指标，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技术规范。 

3.2. 碳排放标准性质 

3.2.1. 具备科学实用性 
前文已经论述，标准(尤其是技术标准)所规定的数值是经过科学实验后测算设计的，虽说会有时代局

限性，但是能被归为标准的科学数值往往经历无数轮检验，最终经过领域内专家、协会等共同起草讨论

并确立。虽然科学技术在不断更新，但经过一定程序公布并施行的标准至少是现阶段最有利于环境、公

众健康的标准规范。基于此，碳排放标准并非是随着双碳目标的公布而突然出现的，其是早有预备的规

范，由于技术革新及社会需求才得以获得新生命力。 
碳排放最早可以溯及到工业革命时期，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英国环境状况急剧恶化，直到 1956 年英

国颁布《清洁空气法案》(The Clean Air Act)限制工厂与家庭的烟雾排放，这一环境问题才得以缓解[10]。
随着全球温室气体问题日益严重，相关法律及排放限制标准也被美国、欧盟所移植接纳，我国也越发重

视这一问题，紧随其后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努力规范碳排放标准。可以说，碳排放标准的实用性

 

 

1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128 号：李劲诉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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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体现在其实质上是有益于环境保护以及人类健康。 

3.2.2. 具备行政规范性 
碳排放标准不具备法律的形式要件。以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颁布的《建筑碳

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为例，其显然与法律具有巨大区别。法律的制定主体只能是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而住建部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只能制定部门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但是住建

部制定并公布的《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又不同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
建部令第 54 号)这类部门规章，其公布于住建部官方网站法定公开内容中“标准公告”，对于这一类标

准有学者称之为“规章以下行政规范性文件”，认为其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并运用，却未被《立

法法》纳入调整范围[11]。 

故碳排放标准不具备法律规范的要素，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只可将其识别为指导主体行为的行政

规范。 

3.2.3. 缺乏法律拘束性 
正如前文碳排放标准释义所提，绝大多数碳排放标准是推荐性标准，此类标准本身便缺乏强制力，

基本不涉及处理结果以及惩罚问题，仅仅是对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的行为进行规范与指引。 
污染物排放标准与碳排放标准相似度最高。两者均是国务院组成部门颁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有一

定的指引与预期作用。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环境标准，以环境标准法作为桥梁，进入环境法体系。所谓环

境标准法，既包括《环境保护法》第 15、16 条中关于环境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的授权条款，还包

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标准管理办法》(已废止)等列有环境标准数值、计算公式或者将环境标准列

为法规附件的规范性文件[12]。实质上，通过此桥梁的搭建，污染物排放标准已经与法律绑定，其法律应

用是多方面的。在公法领域，例如《刑法》第 338 条污染环境罪，对于其中规定的“后果特别严重”需

要环境标准的量化数据以进行定性认定；在行政层面，污染物排放标准更是作为政府追究相应单位行政

责任的主要参考依据。在私法领域，从讨论环境质量标准出发研究环境侵权的文献也不在少数。法官在

适用时可以通过判断被告是否“违反国家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要件[13]。 
虽说碳排放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相似度最高，但是却有决定性不同。具体而言，碳排放标准缺乏

法律约束性，原因有二：一方面，两者法律效力强度不同。碳排放标准是推荐性标准，而污染物排放标

准是强制性标准，另一方面司法适用不同。污染物排放标准实际是公法领域对企业行为的行政规制，虽

说有学者认为其不得用作私法领域侵权的必要条件[13]，但在实践中污染物排放标准与环境质量标准经常

被混用，而碳排放标准由于其概念新，在司法适用上不存在混同概念，不会与其他标准混用。 

4. 碳排放标准的适用问题及其克服 

碳排放标准体量大、涵盖内容广泛，是非常庞杂繁复的标准体系，基于此有必要明确碳排放标准在

司法实践中具有何种功能，如此才能更好地在司法适用上用好此类技术性标准。通过前文对环境标准的

司法适用动态分析，并结合碳排放标准的释义及性质解读，可对碳排放标准的法律适用问题及其克服有

所指示。 
环境标准的制定受到社会经济基础及人类历史局限性制约，环境标准的达标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事实

上的污染[3]，而碳排放标准脱胎于环境标准，其中与碳排放标注最相似的是污染物排放标准，两者的最

终目的均是防止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保护人类健康。而碳排放标准比环境标准更具备一种统合性，

其将各种类别的排放以“碳”为基点统筹起来，以实现全球全领域的环境保护与资源分配。但在法律适

用上来说，目前并未有严格意义上的碳排放标准适用案例。本研究希望通过环境标准的司法适用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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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碳排放标准的司法适用，正如前文所述，两者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面对相似的问题不再进行

过多赘述，主要在双方不同之处的基础上分析碳排放标准适用现存问题及其克服。 

4.1. 碳排放标准的法律适用路径明晰 

参考传统环境标准在各个领域的运用，可以探究碳排放标准在不同领域的适用路径。我国存在多层

次的标准体系，从国家到行业再到地方。目前针对碳排放及其管理问题最权威的标准便是正在征求意见

的《企业碳排放管理信息披露要求与指南》(20173635-T-303)，通读征求意见稿，其对企业的规范与限制

目的非常明显，公法层面用途特征显著，是政府对企业行为进行规范的行政指标。前文已经论述碳排放

标准是推荐性、事实性标准，故无法在司法裁判案例中进行直接引用，对其进行法律适用需要一个合理

且合法路径来实现。 

4.1.1. 行政诉讼领域 
碳排放标准实质上是赋予所有知道该标准的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以限制碳排放的义务来履行

保护环境的责任。碳排放标准与原本环保标准有共通性，比起污染发生后的治理，设置该标准主要是为

了环境保护，生态健康，作为一种“警戒线”来提示人们遵循相应标准，是一种避免污染发生的预防性

义务，有助于环境公益的实现。基于《标准化法》的法律效力，行政机关偏爱直接使用环境标准作为环

境行政执法的依据 2，而这种“偏爱”也需要法院对其进行审查[14]。同理，碳排放标准可以是行政执法

依据，是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依据(当碳排放标准相关规定有为企业排放行为设置责任时)，但问题在于

碳排放标准目前只是推荐性标准，行政机关是否可以依照原有的“偏爱”进行直接使用，使其取得强制

性标准类似的效果？ 
答案是肯定的。在行政领域，碳排放标准的行政规范性使其在可以被行政机关直接使用，但是若产

生纠纷，在行政诉讼场合，司法机关对于其所使用的碳排放标准形式审查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因为碳排

放标准的数量多、概念新，在实际应用中更要审查其合法性，若案件涉及相关标准，法院应当主动提起

对引用该标准作为执法依据的合法性审查。 

4.1.2. 刑事诉讼领域 
碳排放标准是对某些概念的补充解读，可用以判定罪与非罪。从法律适用上而言，传统环境标准在

刑事诉讼场合多以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 条来判别污染环境

罪中的“严重污染环境”，链接桥梁在于该条款的“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据此碳排放标准

是否可以被解释为污染物排放标准从而得以应用？ 
关于这一问题，答案并非简单肯定或否定。一方面要明确碳污的同源性，许多污染物排放必然涉及

伴随相应气体、液体、固体的涉碳排放，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既同源又呈现正相关性；但另一方面，涉碳

相关温室气体等实际上并非污染物，污染物排放标准能被适用的实质是因为其会导致环境污染，但是纯

粹的碳排放并不必然导致环境污染，或者说当下技术条件不能明确测算出某个具体碳排放带来的环境污

染程度。考虑到刑法审慎原则，碳排放标准在刑事诉讼领域适用要具体案情具体分析，若能通过传统污

染物排放标准解决的，不必引入碳排放保准作为裁判依据。当无法以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同时又是目

前技术可判断的确会对双碳目标造成阻碍且该阻碍十分严重甚至不可逆时，方可采用碳排放标准，但该

使用路径仍需要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完成法律效力的确定方可适用，不然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4.1.3. 民事诉讼领域 
碳排放标准可以作为认定违约行为的衡量基准。以往环境问题在民事领域的应用多集中违约行为与

 

 

2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宁 01 行再 2 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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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损害领域。法院在这一范围的裁判适用存在污染物排放标准与环境质量标准混用的情况。但针对传

统环境侵权损害方面，碳排放标准能否作为违约行为与侵权损害的判定基准呢？ 
本研究认为碳排放标准不可以作为侵权损害请求权基础的判定基准。碳排放标准的非强制性，与民

事领域意思自治原则是恰好合适的。在民事诉讼领域适用的前提应当是双方此前对某一碳排放标准有过

明示或者默示的约定，若一方当事人行为违反该碳排放标准，当然构成违约。 
而在侵权损害范畴，需要重点判定的是损害确实存在、行为违法、损害与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行为人主观有过错。对于损害存在的判断，碳排放标准很难明确界定损害确实存在，正如前文所述，

虽然碳污同源，但当下技术不能明确测算出某个具体碳排放带来的环境损害；对于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则

依赖于对法的界定，碳排放标准并非强制性标准，很难被认定为违法性中的“法”；对于行为人主观过

错的判断，则有赖于对该标准的主观认知。如果明知，当然构成过错，若并不明知，也无法推理出其应

该知道，则应该参照对环境污染责任的处理，适用无过错责任。 

4.2. 碳排放标准的司法功能浅析 

碳排放标准的司法功能离不开对环境标准的司法功能借鉴，同时碳排放标准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其在

司法功能上也有自己特殊的地方： 

4.2.1. 与环境标准类似的司法功能 
任何制度在法律适用上，必然以权利与义务为起点。碳排放标准可在一定情况下为当事人的设立义

务，而义务的起点在于环境保护，尤其是对环境权的保护。环境权目前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需要搭

配各种统计、评价、核算、监测、修复体系以具化。 
1) 事实认定功能 
碳排放标准作为技术性规范，通过科学技术对环境进行测量、研究，将其客观科学合理性与人们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主观价值判断相结合，碳排放标准是衡量环境质量优劣的“度量衡”，是客观环境的标

准化反映。一方面该标准符合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另一方面也可为当下环境状况进行界定，让法官在司

法过程中有标准化的参考依据。 
就侵权法而言，以污染物排放标准为一个基准来认定涉及污染物排放的事实是可取的 3，在涉及人体

健康的碳排放侵权案件中，对污染的界定可以碳排放标准为认定基础，超过规定的碳排放标准就认定侵

权事实成立，反之则不成立。需要明确，此种功能运用时应当适当偏向行政相对人或者权益受侵害者。 
2) 性质界定功能 
通过司法适用动态研究，可以看出涉碳排放案件集中于刑事与民事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如何区分，

其界限仍旧在于标准的限度。刑法讲究罪刑法定原则，以往污染环境罪的适用是达到“严重污染环境”，

而司法解释上是通过“违反国家规定”来进一步明确适用该罪的边界，污染物排放标准就是国家标准。

正是由于碳排放标准与污染物排放标准天然的相合性，虽然碳排放标准并非强制性标准，但若随着碳排

放规范体系的完善，其强制性日益增强，那么碳排放标准也能对法律行为进行更深的定性，成为划分刑

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边界。 
3) 解释补充功能 
碳排放标准属于技术性标准，由国务院行政部门制定并颁布，实际运用范围既广又深。除去那些明

确授权相应国家行政部门制定的标准外(例如 2014 年《环境保护法》未对具体排放标准作出规定，但在

其第 16 条授权国务院环境主管部门制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大部分情况下立法者本身的局限性及语

言模糊性使得审判员司法时需要自己解释法律文本。标准可以看作行政机关对相应法律的解释，是对法

 

 

3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宁民初 56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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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则中的不确定内容的解释说明与补充。 

4.2.2. 碳排放标准的司法功能延伸 
1) 社会引导功能 
碳排放标准在前文论述下，较多应用在行政诉讼领域，但双碳政策的落实及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通

过法官在具体案件裁判中推动与执行多。这一功能与公法领域的环境公益功能是一体两面的。正是由于

碳排放标准给行为人设置了前置义务，使得行为人若是违背这一义务，当然得承担相应责任。绿色环保

是目前国家的大战略大背景，其实质是给企业及部分当事自然人设置了节能减排的环境义务。当然也不

可给自然人过多注意义务，该功能更多应该用于行政公益诉讼案例，强调相关行政部门的合理监测义务、

并以碳排放标准作为执行标准，并辅助法官在具体案件中通过碳排放标准对行政部门归责。并且还可根

据具体案件中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标准与否，去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 4。 
这一功能的价值在于当行为人已经明确进行危害行为并造成一定威胁或者损害时，可以通过碳排放

标准识别其主观过错，使得司法裁判更加深入人心，让公民感受到司法温度。 
2) 完善立法功能 
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相关立法是需要随着技术革新而更新的，碳排放标准庞大体系及即将到来的大

量司法运用都是需要纳入考量的。就目前标准规范来说，碳排放标准存在立法缺失以及救济功能不全等

问题。碳排放标准虽然最早是由国家发起，但并非强制性而是推荐性标准，在经济社会实践中往往是企

业响应国家号召，自发主动适用。但这种自发主动适用需要在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上统一，不然全国的碳

交易市场将陷入无法协同状态，不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这一功能价值在于以司法倒逼立法。目前的碳排放标准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实际发挥着一定的法

律效力，该规范的不完备性可以在司法适用过程中被发现、提出并完善。同时，又正是因为其并非严格

意义上的“法律”，对其进行修改完善不会影响法律稳定性，反而为双碳政策下的环境立法提供完善思

路，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 

5. 结论 

总体而言，碳排放标准指的是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而制定的，涉及多领域广范围的，具有可比

较定量标准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碳排放标准是双碳标准大概念下更多关注碳达峰的涉碳标准。通过文献

及规范性文件研究，可以明确碳排放标准是推荐性标准而非强制性标准，正在经历由事实标准向政府标

准过渡的阶段，其具有科学实用性、行政规范性，但缺乏法律拘束力。 
在司法实践中，目前碳排放标准落实运用几乎没有，故引入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司法适用来为碳排放

标准的司法适用进行借鉴。我国双碳事业走在世界前列，随之而来的是双碳相关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运

用问题，尤其是社会生活中，司法作为保护公民的最后一道防线与保障，需要我们明确以保护公民环境

权利为指导，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碳排放标准在司法上具有事实认定、性质界定、解释补充的功能，

且不同于传统环境标准，还具有社会引导、完善立法的功能。据此，由违背相应标准义务作为承担责任

的起点，搭筑起碳排放标准与责任之间的桥梁。以碳排放标准指导司法裁判实践，同时又以司法实践中

遇到的问题来助推碳排放标准体系完善，使得碳排放标准与司法实践相互促进，为更好地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的目标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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